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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八德市八德國民小學教師職務輪動作業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桃園市八德區八德國民小學教

師職務輪動作業辦法 

桃園縣八德市八德國民小學教師

職務輪動作業辦法 

為因應桃園縣升

格為直轄市，爰

修正本要點名

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壹、 依據： 

（一） 教師法第十七條及  

二十七條規定。 

（二） 桃園縣國民小學分 

層負責明細表。 

（三）本校教師聘約準   

      則。 

壹、 依據： 

（一） 教師法第十七條及  

二十七條規定。 

（二） 桃園縣國民小學分 

層負責明細表。 

（三）本校教師聘約準   

      則。 

本條未修正。 

貳、 目的： 

（一）維護學生受教權。 

（二）提升學校效能、維 

      護校園倫理、提高 

      教育效果。 

（三）維護教師專業尊 

      嚴、教師專業自主 

      權、發揮教師專 

      長。 

貳、 目的： 

（一）維護學生受教權。 

（二）提升學校效能、維 

      護校園倫理、提高 

      教育效果。 

（三）維護教師專業尊 

      嚴、教師專業自主 

      權、發揮教師專 

      長。 

本條未修正。 

參、 聘任原則： 

（一）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原則。 

（二） 尊重教師自主意願 

與維持校務正常運

作原則。 

（三） 本辦法是依導師科 

參、 聘任原則： 

（一）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原則。 

（二） 尊重教師自主意願 

與維持校務正常運作

原則。 

（三） 本辦法是依導師科 

一、 新增條文。 

二、 有鑒於過去學

校分配缺額

時，常有年

段、科任不均

勻之情形。為

使缺額分配平

均，不集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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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16-20節排定，

已無相當授課時數

供其他運用，行政

工作必須共同輪 

      流擔任之。 

（四） 本辦法擬訂須兼顧 

績效與公平原則。 

（五） 行政職務以正職人 

員兼任之。 

（六） 各年級導師及科任

教師之缺額應有一

定比例，以平均為

原則。 

任 16-20節排定，已

無相當授課時數供其

他運用，行政工作必

須共同輪 

      流擔任之。 

（四） 本辦法擬訂須兼顧 

績效與公平原則。 

（五） 行政職務以正職人 

員兼任之。 
 

某年級或科

任，爰增訂本

條。 

肆、 聘任程序： 

（一） 每年四月繳交志願 

表，選填志願與積

分。 

（二） 徵詢教師兼任行政 

人員之意願。 

（三） 確定教師兼任行政 

人員之聘任。 

（四） 由業務單位公告缺 

額，教師依積分由

高至低之順序公開

貼榜方式安排教師

職務。 

肆、聘任程序： 

（一）每年四月繳交志願 

表，選填志願與積 

分。 

（二）徵詢教師兼任行政 

人員之意願。 

（三） 確定教師兼任行政 

人員之聘任。 

（四） 由業務單位依積分 

高低安排教師職務。 

 

一、公告缺額及公

開貼榜，使教

師職務分配公

開透明，教師

依積分選取缺

額，擯除黑箱

作業。 

二、教師依積分選

取缺額，鼓勵

教師參與校

務，爭取積

分。 

伍、聘任規則： 

  一、行政人員之聘任︰ 

      由校長延聘主任，主任延 

      聘組長，配合教師專長及   

      意願，經校長核可後任命 

      之，同一組長職務以不超    

      過四年為原則。 

     （一）無人有意願擔任之 

           組長，以行政協調 

           為先，未果，由積 

           分比序擔任之（依 

           本校積分辦法辦理 

           之）。 

  二、科任教師之聘任： 

伍、聘任規則： 

  一、行政人員之聘任︰ 

      由校長延聘主任，主任延 

      聘組長，配合教師專長及   

      意願，經校長核可後任命 

      之，同一組長職務以不超    

      過四年為原則。 

     （一）無人有意願擔任之 

           組長，以行政協調 

           為先，未果，由積 

           分比序擔任之（依 

           本校積分辦法辦理 

           之）。 

二、 科任教師之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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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專長專用人選：特   

殊教育班以具特殊

教育教師資格者擔

任；以英語、音

樂、美術、自然、

體育等專長類科甄

選至學校者，或具

備專長證書者，以

符合專長任用。 

（二） 該一科目科任老 

師，以擔任不超 

過四年為原則。 

      (三) 若還有科任教師

缺，則依積分排定

優先順序；若積分

相同，則以年長者

優先；再相同則由

教務處協調安排。 

      (四) 該科任教師則須配

合學校發展之特

色，推廣相關之業

務及活動。 

三、級任導師之聘任： 

     （一）級任教師教學年級

之調整，除特殊情

況，以擔任完一整

個年段為原則，亦

即僅調整新學年將

擔任一、三、五年

級之級任教師。 

   （二）其餘再依教師意願

分發。若同一年級

太多人有意願，則

依下列原則處理： 

    1.依積分高低排序， 

        在同一年段任教，以 

        不超過四年為原則。 

   2.若以上條件相同則 

     依老師之年齡長者 

 

（一） 英語科任教師優先排 

任，由積分比序擔任

之。 

 

 

 

 

 

 

（二） 該一科目科任老

師，以擔任不超

過二年為原則。 

     (三) 若還有科任教師 

缺，則依積分排定 

優先順序；若積分

相同，則以年長者

優先；再相同則由

教務處協調安排。 

     (四) 該科任教師則須配

合學校發展之特

色，推廣相關之業

務及活動。 

三、級任導師之聘任： 

      （一）級任教師教學年級 

之調整，除特殊情

況，以擔任完一整

個年段為原則，亦

即僅調整新學年將

擔任一、三、五年

級之級任教師。 

       （二）其餘再依教師意願

分發。若同一年級

太多人有意願，則

依下列原則處理： 

    1.依積分高低排序， 

在同一年段任教，以 

不超過四年為原則。 

    2.若以上條件相同則 

依老師之年齡長者 

一、應秉專才專 

用，由具備專 

長教師優先擔 

任。科任教師 

專長或資格認 

定如下： 

(一)參加教育部 

(局)或本校

「領域專長」

教師甄試，分

派本校服務之

教師。 

(二)相關科、  

    系、組畢業之 

    教師。 

(三)教師證加註 

     專長教師。 

(四)教育部專長證   

    明書。 

(五)相關領域在職 

    進修研習時數 

    滿 20學分。

(六)指導學生或個 

    人在市級以上 

    相關比賽，獲 

    得前 3名。 

二、導師同一年  

    段為四年，  

    科任應比照 

    導師，以四 

    年輪動一次 

    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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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選擇（尊重年 

     長老師）。 

   3.若以上條件再相同則 

     由教務處協調安排。 

   4.教師若未選填志願， 

     由學校行政安排職 

         務，不得異議或提出

申訴。 

優先選擇（尊重年

長老師）。 

   3.若以上條件再相同則

由教務處協調安排。 

   4.教師若未選填志願， 

由學校行政安排職 

務，不得異議或提出 

申訴。 

 

 

 

 

 

 

陸、教師職務聘任積分核定標準 

  一、年資：（上限 45分） 

     (1)本校年資（扣除育嬰

假）每滿一年，每年 3

分。 

(2)他校年資每滿一年，每

年 1分。 

 二、兼任職務（限本校） 

(1) 兼任學年主任每滿 1

年加 3分。 

(2) 兼任行政組長每滿 1

年加 3分。 

 (3)教師會或工會幹部每滿 

    1年加 3分。 

(4)擔任教育政策或學校發 

展重點之科任教師，每

年加 3分。英語教師之

積分累計至 112學年度

止，113學年度起之積

分不予採計。教育政策

或學校發展重點之教師

需求，以課程發展委員

會之決議為準。 

(5)樂隊指導每滿 1年加 2 

分。 
(6)義務性社團、語文競

賽、科展指導、認輔教

師每年加 1分（輔導老

師已有減課者除外）。

教學觀摩之積分累計至

112學年度止，113學年

度起之積分不予採計。 

陸、教師職務聘任積分核定標準 

一、年資：（上限 45分） 

(1)本校年資（扣除育嬰 

假）每滿一年，每年 3

分。 

(2)他校年資每滿一年，每

年 1分。 

二、兼任職務（限本校）： 

(1) 兼任學年主任每滿 1 

    年加 3分。 

(2) 兼任行政組長每滿 1年

加 3分。 

(3) 教師會或工會幹部每滿

1年加 3分。 

(4) 擔任教育政策或學校發

展重點之科任教師如英

語教師等每滿 1年加 3

分 

 

 

 

 

 

(5) 樂隊指導每滿 1年加 2

分。 

(6) 義務性社團、語文競

賽、科展指導、教學觀

摩、認輔教師每年加 1

分（輔導老師已有減課

者除外）。 

 

 

一、因應時間變

化，本校已不

再缺英語教

師，第(4)款刪

除英語教師之

積分，秉持法

不溯及既往之

精神，自 113

學年實施。並

明定特殊需求

教師由課程發

展委員會決

議，避免私相

授受。 

 

 

 

 

 

 

 

 

 

二、第(6)款係因

應新課綱實施，

考量全校自 113

學年度起均需公

開授課，爰刪除

「教學觀摩」之

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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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

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每滿 1年加 1分。 

(8)前二學年度研習時數，

每滿 35小時核給 0.5

分，最高上限 3分。 

(9)上述各項積分由 101學

年度開始計算。 

(10)上述各項積分除另有

說明以外，由 101學年

度開始計算。 

 

 

 

 

 

 

(7) 前學年度研習時數，35

小時 0.5分，最高上限

3分。 

(8) 上述各項積分由 101學

年度開始計算。 
 

三、第(7)款內容

為新增，考量

此三委員會之

委員，配合校

務運作，經常

出席會議，爰

予積分。 

四、修正第(8)款

為配合原第(7)款

新增內容而調整

項次。考量研習

時數於一學年度

內累積到 210小

時，部分教師僅

為累積時數換取

積分，而參加線

上研習，過於浮

濫，爰調整為採

計 2學年內之研

習時數。 

五、修正第(9)款

為配合原第(7)

款新增內容而

調整項次，並

配合以上各款

之修正調整文

字說明，避免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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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本辦法由 101學年度開 

始實施。 

捌、附教師職務積分志願調 

查表：如附件一 

玖、本辦法若有未竟事宜， 

學校得視實際需要協商 

之，並召開臨時校務會 

議通過。 

拾、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並陳請  校長核可 

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柒、本辦法由 101學年度開 

始實施。 

捌、附教師職務積分志願調 

查表：如附件一 

玖、本辦法若有未竟事宜， 

學校得視實際需要協商 

之，並召開臨時校務會 

議通過。 

拾、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並陳請  校長核可 

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條未修正。 

  


